金融学（含：保险学）专业(020204)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适应我国改革开放所需要的金融高级专业人才。具体要求如下： 
1．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社会主义方向，热爱祖国，遵纪守法，为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服务。 
2．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原则指导下，认真研究西方国家金融学发展的理论和实务，具有坚实的理论功底和丰富的专业知识，并能与我国国情相结合。 
3．理论联系实际，既能进行金融理论与政策的研究，又能从事金融业的实务工作，具有独立的研究、决策和业务活动的能力。 
4．精通英语，能熟练地用英语从事有关的金融活动。 
   硕士研究生修满32个学分并通过硕士学位课程考试和学位论文答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授予经济学硕士学位。 

二、研究方向 
本专业分设五个研究方向：

（A）国际金融（B）货币金融学（C）保险学与精算（D）公司金融（E）金融工程
三、招生对象 
　　已获学士学位的在职人员，应届本科毕业生，参加全国硕士研究生统一考试合格，再经复试合格者。 

四、学习年限 
　　本专业学习年限为3年，共6个学期。其中硕士学位必修课、选修课及教学实践为4个学期，第5个学期开始酝酿硕士学位论文编写计划，第6个学期完成论文的写作与答辩。 

五、课程设置 
A 类：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2学分） 
马列经典著作选读（2学分） 
英语（4学分） 

B 类： 
高级宏观经济学（3学分）
高级微观经济学（2学分）

高级计量经济学（2学分）

C 类：
国际金融研究（2学分）
金融工程研究（2学分）
风险管理与保险研究（2学分）
金融机构管理（2学分）
高级金融经济学（2学分）
D 类： 
商业银行管理研究（2学分）

保险研究（2学分）
金融文献选读（2学分） 
公司金融研究（2学分）

金融工程学（2学分） 
精算理论研究（2学分）
企业组织理论（2学分）

商用软件与网络（3学分）  

金融风险管理研究（2学分）

VBA编程与金融建模（2学分）

投资理论研究（2学分）

六、培养方式 
1．硕士生入学后第1学期先接受学校和本专业基础课程的学习，不确定导师； 
2．第2学期，根据硕士研究生的学习情况，按双向选择的原则确定每位硕士生的导师；在导师确定后的三个月内制定出每位硕士生的培养计划，在征得硕士生的同意后具体执行； 
3．硕士研究生的教学以自学为主，重点培养独立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鼓励每位硕士生提出问题，特别是提出新观点、新思路，以增进学术讨论和研究。硕士研究生的独立见解和创造性应作为成绩考核的重要依据。 
4．本专业即具有高度的理论性、又具有极强的应用性，硕士研究生应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通过社会实践，熟悉我国金融业和金融市场的业务及管理。在培养计划中要求研究生有一个学期的专业实践活动，一般在第4学期或第5学期，研究生可在金融与保险学系与金融机构共建的硕士研究生工作站实习，也可在自己联系的金融机构实习。

七、考核方式 
1．公共课及基础课以笔试为主，由有关课程指导老师负责。 
2．专业课除笔试考核外，要求写专题综述报告，以了解研究生对专业知识的掌握情况和综合分析问题的能力。 
3．中期考核。为了保证研究生的质量，在入学后的第3个学期进行中期考核。由导师组成研究生中期考核小组对每位研究生的学位课程、论文进展情况以及掌握国内外最新研究动态等方面进行考核。考核小组本着公正、负责、实事求是的态度对研究生做出评价，评定成绩。对考核不合格或完成学业确有困难者，劝其退学或作肄业处理。 

八、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是研究生培养的重要环节，研究生在导师的指导下，选定研究课题。选题力求与导师的科研任务挂钩，与国民经济主战场紧密结合，在金融学领域中具有一定的前沿性和先进性。 
　　论文选题确定后，由系组织有关专家审议研究生的开题报告。研究生在其导师的指导下，拟订学位论文完成计划，经系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批准后送校研究生院备案。 

九、答辩和学位授予 
　　硕士学位论文完成后，在答辩前至少请2位同行专家评阅论文，写出评阅意见。评阅通过后，方可组织答辩。硕士论文答辩委员会由5人组成，答辩会由答辩委员会主席主持。 
　　申请硕士学位者至少在国内（外）刊物上发表1篇论文。 
　　学位论文通过答辩后，校学位论文评定委员会根据答辩委员会的意见及院学位分委会的意见并按照有关规定做出是否授予学位的决定。 

十、质量监测 
　　按照本方案培养的硕士生是否达到预定的培养目标，需要一定的质量监测措施这些措施包括：（1）研究生在读期间，对其建立个人教学档案，如实记录每个研究生的学习、科研及教学实习等情况；（2）研究生毕业后，尽可能与用人单位建立联系制度，对其进行不定期的追踪调查，从而获得反馈信息。以便今后对培养计划运行适时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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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研究生课程包括A、B、C、D四类，A和B类课程由研究生院和院里统一安排，C和D类课程由各系自行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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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社
	
	2
	√
	
	
	
	
	

	
	
	马列
	
	2
	
	√
	
	
	
	

	
	
	小计
	
	8
	
	
	
	
	
	

	
	院学位课B类
	高级宏观经济学
	沈坤荣等
	3
	√
	　
	　
	　
	　
	　

	
	
	高级微观经济学
	郑江淮等
	2
	√
	　
	　
	　
	　
	　

	
	
	高级计量经济学
	张涤新等
	2
	　
	√
	　
	
	　
	　

	
	
	　
	　
	　
	　
	　
	　
	　
	　
	　

	
	
	小计
	　
	7
	　
	　
	
	　
	　
	　

	
	专业学位课C类(必须修满8个学分)
	国际金融研究 
	裴平、张谊浩
	2
	　
	　
	√
	
	　
	任选三门

	
	
	金融工程研究
	张涤新、林辉
	2
	　
	√
	　
	　
	　
	

	
	
	风险管理与保险研究
	于润、孙武军
	2
	　
	√
	　
	　
	　
	

	
	
	金融机构管理
	杜亚斌、王长江
	2
	　
	　
	√
	　
	　
	

	
	
	高级金融经济学
	张岭松
	2
	　
	
	√
	　
	　
	　必选

	
	
	　小计
	　
	10　
	　
	　
	　
	　
	　
	　

	　专业选修课D类
	金融风险管理研究
	于润、林辉
	2
	　
	√
	　
	　
	　
	　

	
	金融文献选读（英）
	赵薇
	2
	　
	　
	　
	　
	　
	　

	
	精算理论研究
	张涤新
	2
	　
	　
	　
	　
	　
	　

	
	企业组织理论
	陈传明
	2
	　
	　
	　
	　
	　
	　

	
	商用软件与网络
	薛士权
	3
	　
	
	　
	　
	　
	　

	
	VBA编程与金融建模
	杜亚斌
	2
	　
	√
	　
	　
	　
	　

	
	随机过程
	张涤新
	2
	
	
	
	
	
	

	
	衍生金融工具定价
	张涤新、林辉
	2
	
	
	
	
	
	

	
	投资理论研究
	方先明
	2
	√
	　
	　
	　
	　
	　

	
	小计
	
	19
	
	
	
	
	
	


